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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污《空氣 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  

《 2008 年 污空氣 染管制 (燃料限制 ) (修訂 )規例》  

引言  

 污環境局局長已根據《空氣 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第 43 條的

規 定 ， 制 訂 附件所 載 的 《 2008 年 污空 氣 染 管 制 (燃 料 限 制 ) (修 訂 )規

例》 (下稱 “ 該規例 ” ) 為， 使用燃料設定限制，以管制包括 氧二 化硫

的排放量。  

理據  

2 .  為 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政府近年來一直採取多項措施，以減低

污 氧 為空 氣 染 物 的 濃 度 。 我 們 特 別 把 管 制 二 化 硫 的 排 放 量 列 首 要 工

作。 氧 污 它二 化硫是一種主要的空氣 染物，源自燃燒含硫的燃料， 可

引致呼吸系統疾病，肺功能衰退，在高濃度時會引致發病率和死亡率

氧 為增加。二 化硫更可和空氣中其他的化學物品結合並轉化 微細的硫

酸鹽粒子。這些粒子除了影響市民健康外，還會促進煙霧的形成，使

能見度下降。  

3 .  自一九九零年起，當局禁止在工商業工序中使用高含硫量重質燃

污油。《空氣 染管制 (燃料限制 )規例》 (第 311章，附屬法例 I )  (下稱

“ 主 要 規 例 ” )訂 明 ， 只 可 使 用 含 硫 量 以 重 量 計 少 於 0 . 5 %  的 工 業 柴

氧油。該措施實施後，葵涌和觀塘等工業區附近的二 化硫濃度大幅下

氧 氧降。二零零六年，工商業的二 化硫排放量約佔本港二 化硫排放總

量的 3 .4%。  



   2

強 制使用超低硫柴油  

4 .  為 污進一步減少空氣 染，我們一直提倡使用含硫量以重量計不多

於 0 .005%的超低硫 強柴油。由二零零二年起，我們已 制規定車輛使

為用超低硫柴油。政府更由二零零一年起轉用超低硫柴油作 轄下船隻

的燃料，並由二零零六年起規定公共工程計劃的所有機器使用超低硫

柴油。  

5 .  強 為制規定工商業機構使用超低硫柴油，將會 環境帶來即時的好

舉 氧處。此 會使工商業的二 化硫排放量減少 99% 氧，使本港每年的二

化硫排放總量因而減少約 2 ,480 公噸，此數量等同在二零零六年全港

氧二 化硫排放總量的 3 . 4 %。此外，使用超低硫柴油的另一好處，是

有助減少煙霧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  

容許使用其他燃料及技術  

6 .  除超低硫柴油外，還可使用其他燃料及技術來減少工商業工序的

排放物，以達到等同或優於使用 舉超低硫柴油的排放水平。 例來說，

氮 氧大規模的燃料用戶可使用煙氣脫硫裝置和低 化物燃燒器等減排器

清件。其他 潔燃料如生化柴油或歐盟 V 期柴油亦可用於某些工序，以

達到減排目的。  

7 .  使用超低硫柴油或其他燃料及技術以控制排放量，是否更符合經

濟效益，須視乎個別工 為商業工序而定。 使業界享有最大的靈活性，

我們建議容許他們自行決定採用最佳的方式，但必須符合下文第 8 ( b )  

段所述的指明排放限度。指明排放限度的二氧化硫和可吸入懸浮粒子

較工業柴油相應的排放量分別低 90%和 50% 氮 氧。至於 化物的排放

量，則視乎所使用的鍋爐大小，可減少達 17%。  

該規例  

8 .  該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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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除新規例第 4B 條另有規定外，新規例第 4A 條禁止在包

括火爐、引擎、烘爐或工業設備的有關裝置內，使用含硫

量 (以重量計 )超過 0 . 0 0 5 %  或在攝氏 40 度時黏度超過 6

釐 斯 托 克 斯 的 液 體 燃 料 ( 為在 該 規 例 內 稱 受 限 制 液 體 燃

料 )；  

( b )  新規例第 4B(1 )  容許有關裝置在獲發合格證明書證明符

污合有關條件，包括有關裝置排放 染物的水平不超過下列

指明排放限度 (附表 1 內列出 )，可在有關裝置內使用受限

制液體燃料。  

污指明 染物  排放限度  
(每公 污升燃料的 染物  

(以克計算 ) )  

氧二 化硫  0 . 864  

氮 氧 化物  2 . 4  

可吸入懸浮粒子  0 . 12  

 

( c )  新規例第 4B(2 )及 4B(3 )列出合資格檢驗師就有關裝置內

使用受限制液體燃料發出合格證明書的條件；合格證明書

須包括的資料；以及測試是否符合規定的方法 (附表 2 內

列出 )；  

( d )  規例第 4C 條規定在有關裝置內使用受限制液體燃料的人

及有關裝置的擁有人須履行的責任；及  

( e )  該規例的第 3 條為 繼續要求在沙田燃料限制區內只可使用

氣體燃料修訂主要規例中的規例第 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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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9 .  該規例 刋會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六日在憲報 登，並在五月二十一

日提交立法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該規例的規定會在二零

零八年十月一日起實施。  

與《基本法》的關係及對人權的影響  

10 .  該規例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法例的約束力  

11 .  污該規例不會影響《空氣 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及其附屬法例

的現行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2 .  當局會以現有的資源實施該規例，故此對財政和人手沒有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13 .  該建議措施會有效 污減少空氣 染。此外，該措施可整體改善公眾

健康，從而 產提高勞動生 力。   

14 .  以超低硫柴油代替工業柴油應不會對工商界造成太大影響。根據

近期的入口燃料價格資料，預計該建議對商業營運開支的整體影響也

會少於 1 %。此外，由於使用者可改用其他燃料或控制排放物技術，

故可按本身情況靈活控制營運開支。  

對環境的影響  

15 .  氧該規例不但有助本港每年的二 化硫排放量減少約 2 ,480 公

噸，更可減少煙霧和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排放量。部分裝置 (例如內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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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可減少高達約 1 0 %  污微粒排放量。減少這些 染物的排放量，有助

提高本港和附近地區的能見度，以及改善煙霧和酸雨等問題。  

諮詢  

16 .  過去兩年，當局已就建議向 份持 者 (包括各大商會和工商業界組

織 )進行廣泛諮詢。業界普遍支持我們改善空氣質素的決心；但有一

些行業也關注到建議對財政的影響。我們已分別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

及二零零八年一月就建議諮詢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和環境諮詢委員

會，兩個委員會均表示支持。  

宣傳安排  

17 .  該規例刊憲時，我們會發出新聞稿和發信知會受影響的行業。  

查 詢  

18 .  查如有 詢，請致電 2594  6300 與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空氣質素 )彭

錫榮先生聯絡。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五月  


